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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汉语“V+N”式定中结构研究 

任荷, 北京⼤学中国语⾔⽂学系 

1.议题与研究意义：汉语的词类与句法成分并⾮⼀⼀对应，⽽是呈现出⼀对多的复
杂局⾯。此特征带来了⼀个直接后果：甲类词与⼄类词按照相同的顺序组合，仍然
可以构成不同的结构。具体到先秦汉语时期，词类之间（主要针对名动形三⼤类）
的纠葛更多，边界更模糊，组合关系上的多样化也更常⻅。“动词+名词”（以下简
称“V+N”）的组合即是如此——它们既能构成述宾关系，也能构成定中关系（例
如“死⼈、爱⼦”）。造成此情形的关键在于：先秦汉语动词既能充当谓语核⼼，⼜
能直接作定语修饰中⼼语。作谓语是动词的核⼼功能，前⼈的关注较多。“直接作
定语”的功能却鲜有⼈关注。显然，并⾮所有的动词都能不藉助连接词（“之”）⾃
由地充当定语，即定语位置对于进⼊其中的动词具有选择限制。那么我们不禁要问：
到底什么样的动词能直接作定语？能被动词直接修饰的中⼼语名词⼜有什么特征？
⼆者是如何组合成定中结构的？听话⼈⼜是如何进⾏语义解读的？定中结构对于动
词和名词的选择限制与述宾结构有何不同？唯有针对先秦汉语“V+N”式定中结构
作出全⾯细致的研究，才能回答以上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恰可作为我们观
察先秦汉语动词、名词的语义句法特征的窗⼝，或可由此窥⻅先秦汉语动词和名词
的语义特征与它们的句法⾏为之间的制约关系及动词与名词在语境中的组合机制。 

2.语料与数据：为了确保语⾔的同构型，我们将此研究所涉“时段”进⼀步限定为
“春秋末⾄战国前期”。我们选取《左传》、《国语》和《论语》三部重要⽂献，穷
尽考察了其中的“V+N”式定中结构。共搜集到 200 余个符合条件的组合，其中出
现的定语动词有 113 个，中⼼语名词有 98 个。 

3.程序与⽅法：若要揭⽰出“V+N”式定中结构的内在规律，最关键的是深⼊发掘
定语动词的特征与类别。故⽽本⽂的分类描写始于动词。我们考察了 113 个定语动
词在三部⽂献中的所有⽤例，继⽽依据它们的句法表现、语义类别及⼆者之间的配
合关系，将这些动词⼤致分为⼗三类。在此基础上，借鉴词义分解理论和事件结构
理论详细剖析了每类动词的语义句法特征。与此同时，借鉴名词的常规分类法、基
本层次范畴理论及⽣成词库理论，描写了每类动词所搭配的中⼼语名词的类别与特
征，并逐⼀探讨了动词与名词是如何组合成定中结构的。 

4.初步结论：在详尽的语料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分别对定语动词、中⼼语名词的语
义特点进⾏了概括，并给出了“V+N”式定中结构的整体分类。能够直接作定语的
动词⼤多是变化动词、状态动词或表“活动事件”的过程动词，也有少部分表“⼀
般性动作事件”的过程动词，很少有典型动作动词或“致使-变化”动词。⾄于能被
动词直接修饰的名词，从词汇类型结构看，多为⼈造类名词；从词汇的范畴层级看，
抽象级名词最多，基本级也不少，⼏乎没有具体级名词。“V+N”式定中结构的内
部并⾮同质，应分为“称谓型”和“述谓型”两种，两种组合在“编码的复杂度、
语义解读的难度、语义整合的程度、类指功能的强弱、定语动词的时间性强弱”等
五个⽅⾯表现出系统性差异。 

5.未来⽅向：将考察范围扩展到上古汉语中后期乃⾄中古汉语、近代汉语及现代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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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时期，对“V+N”式定中结构的历时变化进⾏全⾯描写，希望藉此窥⻅汉语动词
“类别”的变化及动名组合机制的演化规律。 

 

 

 

 


